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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于2025年12月10日在长春市高新开发区红旗大厦19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7日以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公司应参

加董事共计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轩景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方式等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二〇二四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公司聘请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5年度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专项审计机构，该所已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专项审计

并出具《二〇二四年度审计报告》，该报告用于本次发行申报。

本议案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先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二〇二四年度审计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二〇二四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公司聘请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5年度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专项审计机构，该所已对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

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二〇二四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该报告用于本次发行申报。

本议案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先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二〇二四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非经常性损益专项核查报告〉的议案》

公司聘请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5年度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专项审计机构， 该所已对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

及2025年1-9月非经常性损益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并出具《非经常性损益专项核查报告》，

该报告用于本次发行申报。

本议案已经审计委员会事先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非经常性损益专项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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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3日披露《关于

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司聘请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

证券” ）担任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保荐

机构，由东方证券具体负责本次发行的保荐工作及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与原保荐机构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以及相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的《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广发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东方证

券承接。

鉴于公司保荐机构已发生更换，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及保荐机构东方证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南部都市经济开发区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 ），公司及子公司上海升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升翕” ）与保荐机构东方证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

山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协议” ）。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8月4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吉林奥 来德光电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1658�号）核准，

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8,284,200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2.5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44,042,394.00元，扣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83,803,993.63� 元（不含增值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1,060,238,400.37元。 截至2020年8月28日，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 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后，于2020� 年8月28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G11758�号）。

二、《三方协议》、《四方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项目所属子公司、保荐机构东方证券已分别与募集资金监

管银行签署《三方协议》、《四方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类别 初始存放金额

2025年9月30日余

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南部都市经济开发

区支行（已注销）

4200118829888888873 募集资金专户 147,15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金山新

城支行（已注销）

31050111071000000462 募集资金专户 459,00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金山石

化支行（已注销）

31050169360000002894 募集资金专户 71,15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分行

8113601012800235570 募集资金专户 399,043,246.33 9,117,112.3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金山支行

441684321060 募集资金专户 857,858.4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卫星路支行

4200201319000027963 募集资金专户 12,397,316.2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金山支行

435189167606

结构性存款账

户

10,0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南部都市经济开发

区支行

4200201419000022068

募集资金理财

专户

合计 1,076,343,246.33 32,372,287.02

1.“年产10000公斤AMOLED用高性能发光材料及AMOLED�发光材料研发项目”

和“新型高效 OLED�光电材料研发项目”募集资金已全部按计划投入使用完毕，公司将

上述募投项目专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部都市经济开发区支行，

账号：4200118829888888873及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金山新城支行， 账号：

31050111071000000462）进行注销，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

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2.“新型高世代蒸发源研发项目”募集资金已全部按计划投入使用完毕，公司将该募

投项目专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金山石化支行，账号：31050169360000002894）

进行注销，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三方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与东方证券

（以下简称“丙方” ）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方、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

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甲方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部分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方式存储，并

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

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

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

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孙萍、吕晓斌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五、乙方应于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上月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

丙方。

六、 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

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一个自然年度中累计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如发生上述情形，丙方有权向乙方发出催要通知，要求乙方向丙方立即履行其在本

协议项下的义务，并支付第三次违约时专户余额日万分之一的违约金（违约期间自丙方

催要通知送达之日起算，至乙方向丙方出具相关文件之日终止）。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及证券期货行业廉

洁从业相关监管要求，均不得向对方、第三方或者对方及第三方的实际控制人、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索要、收受、提供、给予本协议约定外的

任何利益，包括但不限于明扣、暗扣、现金、购物卡、实物、有价证券、旅游或其他非物质性

利益等。

甲方/丙方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律法规，不参与涉嫌洗钱、恐怖融资、扩散

融资等违法犯罪活动;主动配合乙方客户身份识别与尽职调查，提供真实、准确、完整客

户资料，遵守乙方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相关管理规定。 对具备合理理由怀疑涉嫌洗钱、恐

怖融资的客户，乙方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规定采取必要管控措施。

十一、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

争议，首先由各方协商解决；如果在争议发生后十个工作日内未能协商解决的，均应将争

议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规定进行仲裁。 仲

裁地点为上海，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十二、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三、本协议一式柒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吉

林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四方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下简称“甲方1” ）、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2”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银行（以下简称“乙方” ）与东方证券（以下简称“丙方” ）签署的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

容如下：

【甲方是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法人主体， 如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上市公司直

接实施，则上市公司为甲方，如果由上市公司子公司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实施，则上市公

司及该子公司或者上市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为甲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方1、甲方2、乙、丙四方经协商，达

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2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甲方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部分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方式存储，并

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

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

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

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孙萍、吕晓斌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五、乙方应于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上月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

丙方。

六、 甲方2一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

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一个自然年度中累计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如发生上述情形，丙方有权向乙方发出催要通知，要求乙方向丙方立即履行其在本

协议项下的义务，并支付第三次违约时专户余额日万分之一的违约金（违约期间自丙方

催要通知送达之日起算，至乙方向丙方出具相关文件之日终止）。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及证券期货行业廉

洁从业相关监管要求，均不得向对方、第三方或者对方及第三方的实际控制人、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索要、收受、提供、给予本协议约定外的

任何利益，包括但不限于明扣、暗扣、现金、购物卡、实物、有价证券、旅游或其他非物质性

利益等。

十一、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

争议，首先由各方协商解决；如果在争议发生后十个工作日内未能协商解决的，均应将争

议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规定进行仲裁。 仲

裁地点为上海，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十二、本协议自甲方1、甲方2、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三、本协议一式柒份，甲方1、甲方2、乙、丙四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监会吉林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1备用。

特此公告。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002108� � � � � � �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25-073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10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1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0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于增胜先生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2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7,198,222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86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69,388,382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06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1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809,84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803%。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820名（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81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3,285,31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53％。

（三）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继续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383,830,0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01%；反对1,382,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1%；弃权

1,985,4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4,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1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9,917,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4041%；反对1,382,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867%；弃权1,985,4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4,39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9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钟茹雪、张晓武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

论意见为：沧州明珠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002550� � �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2025-043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0日（周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0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0日9:15至

15:00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公司云河路厂区行政楼二楼会议室（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

518号）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耀方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公司目前总股本为1,279,800,000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3日已

回购股份30,000,000股，具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249,800,0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48名， 代表股份501,287,28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094%。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6名，代表股份431,975,9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63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32名，代表股份69,

311,3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58%。 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共537名，代表股

份119,488,6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06%。

（二）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

东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97,937,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19％；

反对2,68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52％；

弃权66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6,139,3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970％；

反对2,68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54％；

弃权66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76％。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

表决结果：

同意498,262,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65％；

反对2,5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6％；

弃权48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6,463,4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682％；

反对2,54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95％；

弃权48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3％。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 审议通过了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修订稿）》

表决结果：

同意498,270,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81％；

反对2,5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8％；

弃权47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6,471,5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50％；

反对2,54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02％；

弃权47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修订稿）》

表决结果：

同意498,24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41％；

反对2,56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7％；

弃权47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6,451,2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580％；

反对2,56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68％；

弃权47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2％。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

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98,251,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44％；

反对2,5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97％；

弃权48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6,453,0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595％；

反对2,55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84％；

弃权48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1％。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及相关文件修订情

况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98,272,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85％；

反对2,5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48％；

弃权48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6,473,6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67％；

反对2,53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79％；

弃权48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3％。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98,275,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91％；

反对2,5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48％；

弃权4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6,476,6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93％；

反对2,53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79％；

弃权4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8％。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详情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以上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综上，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宗、尹涵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1日

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5]H0052号

致：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

席并见证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

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

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

络投票结果均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

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

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 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1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http://www.szse.cn）公开发布

了《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以下

简称“会议通知” ），该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

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10日14:30在公司总部一一常州市新北区生命

健康产业园云河路518号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王耀方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0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2月10日9:15-15:00。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

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提供的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

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

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548人，代表股份501,287,280股，占贵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094%（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3日已回购股份30,000,

000股，具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249,800,000股）。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

经查验，上述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对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

如下：

（一）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同意497,937,98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319%；

反对2,683,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5352%；

弃权666,3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329%。

（二）表决通过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

同意498,262,08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965%；

反对2,544,5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5076%；

弃权480,7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959%。

（三） 表决通过了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修订稿）》

同意498,270,18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981%；

反对2,545,3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5078%；

弃权471,8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941%。

（四）表决通过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修订稿）》

同意498,249,88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941%；

反对2,565,2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5117%；

弃权472,2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942%。

（五）表决通过了《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

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498,251,68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944%；

反对2,555,1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5097%；

弃权480,5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959%。

（六）表决通过了《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及相关文件修订情

况说明的议案》

同意498,272,28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985%；

反对2,530,7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5048%；

弃权484,3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966%。

（七）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498,275,28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991%；

反对2,530,7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5048%；

弃权481,3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960%。

本所律师与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

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其中，贵公司对相关议案

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单独计票结果。

经查验，上述第（一）至（七）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负 责 人 曹一然

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李 宗 尹 涵

年 月 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持续完善客户身份信息的提示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前

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将持续开展客户身份基本信息完善工

作。 如您的客户身份信息已发生变化，请您留意和配合以下事项：

一、个人客户

本公司持续开展个人客户身份基本信息核实工作，需要核实的个人客户身份基本信

息包括个人客户的姓名、性别、国籍、职业、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地址、联系方式，身份证

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证件有效期等。

通过本公司直销电子自助交易系统（包括本公司官网、前海开源官方微信小程序）

办理业务的个人投资者， 需依法如实填写身份基本信息并上传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照

片。

在本公司开立账户的个人客户若留存的前述身份基本信息缺失、 错误或发生变化，

请及时通过以下方式办理信息更新手续，本公司将为您核实身份并完成信息补录，更新

渠道如下：

1、公司官网

个人投资者登陆本公司官方网站：http://www.qhkyfund.com，点击“网上交易-

我的账户-账户管理-基本资料-修改” 。

2、官方微信小程序

通过本公司官网、前海开源官方微信小程序开立基金账户的个人投资者，可以登陆

前海开源官方微信小程序“前海开源”点击“我的-头像-个人资料”进行个人信息修改。

二、非自然人客户

法人、 非法人组织和个体工商户需要依法提供如下身份基本信息： 客户的名称、住

所、经营范围、客户依法设立或者可依法开展经营、社会活动的执照、证件或者文件的名

称、号码和有效期限；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和授权办理业务人员的姓名、联系方式、身份

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期限；受益所有人的姓名、地址、身份证

或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及有效期等（注：非自然人客户身份证件包括但不限于“三

证合一”的营业执照等有效证件类型）。

如前述信息发生变化的，在本公司直销柜台开立账户的非自然人客户需要将相关资

料盖章版原件寄送至本公司直销柜台办理身份基本信息更新手续（以电子章办理账户类

业务的需将启用电子章的说明文件邮寄至本公司，账户类业务资料无需邮寄至本公司）。

非自然人客户如已办理或者换领新版营业执照，应持新版营业执照办理业务并及时

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更新相关信息。 未换领新版营业执照的，应当及时按照相关规定

到当地工商管理部门换发新版营业执照，并持新版营业执照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

更新相关信息。 非自然人客户应及时提供、更新相关受益所有人信息和资料。

上述具体事宜可致电本公司直销柜台（0755-83181190）咨询。

自2019年6月24日起，本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视情况有权对身份信息缺失或

者身份信息登记不正确的账户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请您及时更新身份基本信息并提供

相关证明资料，以免影响业务办理。

本公司在进行上述客户身份基本信息完善工作过程中，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您提供

支付密码、交易密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请您注意保护个人信息，防止信息泄露给您造

成资金损失。

如有疑问，敬请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1-666-998。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333� � � � � � �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4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乐山高新区迎宾大道1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3,782,9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6803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扣除回购账户

股份数）的比例为27.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叶洪林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资控股四川中氟泰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64,150 98.0459 2,168,700 1.7520 250,100 0.2021

2、议案名称：关于新增2025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108,650 97.8395 2,169,300 1.7525 505,000 0.4080

3、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799,250 97.5895 2,458,500 1.9861 525,200 0.424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资控股四川中氟

泰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53,136,

244

95.6461

2,168,

700

3.9036 250,100 0.4503

2

关于新增2025年度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52,880,

744

95.1862

2,169,

300

3.9047 505,000 0.9091

3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

议案

52,571,

344

94.6292

2,458,

500

4.4253 525,200 0.945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并有权行使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福华通达化学股份公司对议案1、2、3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志广、肖涛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109� � � � � � � �证券简称：神驰机电 公告编号：2025-070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9日收到谢安源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

告。 因公司治理需要， 谢安源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 公司于

2025年12月1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刘斌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谢安源

非独立董

事、战略委

员会委员

2025年12月

9日

2028年3月17

日

公司治理需

要

是 副总经理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9日收到谢安源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公司治理需要，谢

安源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以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自辞职

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谢安源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数量低于《公司法》规

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谢安源先生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完成交接工

作。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包括职工代表董事1名。 公司于

2025年12月1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刘斌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刘斌先生具备担任职工代表董事的资格和条件，其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特此公告。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刘斌简历

刘斌：男，汉族，1982年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大专学历。 2002年7月至2005

年10月，就职于重庆川东减震制造有限公司，历任核算员、车间主任；2005年10月至2006

年4月，就职于重庆壮普商贸有限公司，任销售员；2006年4月至2020年5月，就职于重庆神

驰机电有限公司/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车间主任、销售员；2020年6月至2023年1

月，任神驰机电销售副部长；2023年1月至2023年8月，任神驰机电电机工厂总经理助理；

2023年9月至2024年8月，神驰机电电机工厂副总经理；2024年8月至今，任神驰机电机电

事业部副总经理。 2025年3月至2025年11月，任神驰机电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刘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

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3.2.2所列情形。

信息披露

202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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